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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解读：《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
工作管理办法》

一、《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管理办法》出台

的依据是什么？

答：根据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精

神，为全面提升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能级和水平，结

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《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管

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答：新形势下，行政规范性文件成为行政机关或者经法

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法履行职能，

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，越来越受到群众关注，群众对行

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建议案件的数量也逐年增多。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工作部署和要求，健全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建议审查制度，加强行政规

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,切实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合法权益，制定出台长宁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管理办

法很有必要。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的总体目标是什么？

答：不断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建议审查工作程序，加强

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,为长宁区经济社会发展提

供制度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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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管理办法》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？

答：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长宁区现行有效的行政

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建议，以及有关部门对审查建议的受理、

审查和处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五、《管理办法》的制定过程是怎样的？

答：今年 3 月份以来，在广泛调研、借鉴外区、外省市

行政规范性文件建议审查制度的基础上，长宁区人民政府办

公室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，并通过下发征求意见通知、召开

座谈会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的意见。根据各单

位反馈意见，对《管理办法》做了修改完善。

六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是哪些？

答：《管理办法》共十九条，主要内容有：

一是明确了审查文件的类型。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

了审查文件的类型，即仅限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是指除政府

规章外，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

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定

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

二是完善了办理审查申请的程序。《管理办法》第七条、

第九条、第十条，对办理审查申请的程序作出了规定，即制

定机关或者备案机关收到审查建议后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，

对审查申请作出处理; 备案机关受理审查建议后，应当通知

制定机关作出说明和提供材料。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通知之

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制定机关或者备案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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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在收到申请人的审查建议书之日起 30 日内研究处理；

情况复杂的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

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5 日，并作出书面告知。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三是列举了不予受理审查申请的情形。《管理办法》第

八条列举了不予受理申请 5 种情形：1.建议审查的文件不属

于规范性文件的；2.申请人就同一内容已经依法向其它有审

查权的机关提出审查申请的；3.相关部门已就同一内容的审

查建议作出处理的；4.生效的法院裁决文书、行政复议决定

文书对该文件合法性已经作出认定的；5.依法不予受理的其

他情形。

四是规定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后处理方式。《管理

办法》第十五条列举了处理方式：1.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以及上级政策文件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规范性文件合法；

2.超越法定权限，或者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上级政策文

件相违背，或者规定不适当，或者违背法定程序的，规范性

文件制定机关在 15 日内自行纠正并向备案机关报告纠正结

果；逾期不纠正或者不报告纠正结果的，备案机关可以提请

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依法予以撤销。


